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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議員： 

 

西九龍文娛藝術區 

 

 去年 12 月 13 日來函，你轉達內務委員會要求政

府公開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入圍建議書內的財務

資料。我和同事已反覆考慮有關事宜，完全同意在適當

時間全面公開財務資料，但若現階段即這樣做是不符合

公眾利益的。我已於本月 10 日的回覆，詳細解釋政府的

立場和所持的理據。 

 

 我清楚了解一些議員對這個決定感到失望，但我

亦希望議員明白政府的苦衷。我曾向各位議員解釋，政

府有法律責任保護機密的財務資料，過早公開資料會影

響政府將來的議價地位，故實有損公眾利益。 

 

我亦希望指出，目前各建議書的財務資料，只是

建議者根據他們提交的發展方案而提出的初步建議。政

府現正詳細評審各財務建議，包括建議背後各項數據的

假設，稍後會與建議者磋商，務求改善建議，特別是降

低或取消不需要的開支，增加土地資源投放的公共回

報，為市民爭取最佳方案。換句話說，現在有待進一步

評審的發展方案中的各項財務建議，都不能作準。 

 

再者，為確保建議者不會謀取暴利，政府會在評

估興建和營運文娛藝術區的成本開支後，考慮要求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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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撥款成立獨立運作的基金，加強對文藝設施的承擔；

又或進一步要求建議者與政府分享利潤，讓政府可支持

文藝發展或作其他社會用途。我們亦可以要求建議者繳

付地價，撥作公帑。因此，我們預期建議者會在與政府

磋商時，修改其已提交的初步財務建議，現階段公開這

些資料對社會討論有關建議，以至整個發展計劃都不會

有幫助。 

 

相反，若在時機未成熟時先行公開財務資料，建

議者便會知悉其他競爭者的出價。這會減低了他們之間

的競爭，削弱政府日後的議價地位，使政府不能為市民

爭取符合公眾利益的方案，這是負責任的政府所不能接

受的。強迫政府即時公開財務資料，會令政府無法有效

地與建議者展開磋商。換言之，是推翻整個現在正進行

公眾諮詢的發展計劃。市民現正踴躍參與的公眾諮詢將

失去意義。我深信，各位議員均重視公眾諮詢，樂意讓

政府首先聽取市民的意見，在以民意為依歸的基礎上，

進行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，而不願見政府倉猝行事，在

未充分考慮市民意見之前，作出任何重要決定，令諮詢

工作變得毫無意義。為加強透明度，我們會在公眾諮詢

結束後公開收集到的公眾意見，並向議員滙報公眾諮詢

的結果。 

 

我再次承諾，政府會在不同階段諮詢立法會。政

府會在簽署臨時協議之前，盡量取得建議者的同意，全

面公開所有相關的財務資料。這些資料將包括三個入圍

建議者在 2004 年 6 月 19 日向政府提交的財務建議，他

們其後就財務安排提交的其他修改建議，及獲揀選建議

者的最終建議。 

 
 
 

2005 年 1 月 17 日  

政務司司長  


